
臺灣臺南地方法院刑事判決

111年度交易字第1365號

公  訴  人  臺灣臺南地方檢察署檢察官

被      告  林毅智

0000000000000000

0000000000000000

上列被告因過失傷害案件，經檢察官提起公訴（111年度偵續字

第116號），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林毅智無罪。

    理  由

一、公訴意旨略以：被告林毅智於民國111年1月1日中午11時45

分許，在臺南市安南區鹿耳門溪北側防汛道路水閘門告示牌

(鹿右-1)處，駕駛車號000-0000號自小客車準備迴轉離開

時，本應注意車輛迴車前，應暫停並顯示燈光或手勢，看清

無來往車輛，始得迴轉，且依當時情形，並無不能注意之情

事，竟疏於注意即貿然迴轉，旋即與適沿上開防汛道路由東

向西方向直行由陳冠豪所騎乘之車號000-000號普通重型機

車發生碰撞而肇事，並致陳冠豪受有左側遠端股骨骨折之傷

害等語。

二、按犯罪事實應依證據認定之，無證據不得認定犯罪事實。不

能證明被告犯罪者，應諭知無罪之判決。刑事訴訟法第154

條第2項、第301條第1項分別定有明文。次按認定不利於被

告之事實，須依積極證據，茍積極證據不足為不利於被告事

實之認定時，即應為有利於被告之認定，更不必有何有利之

證據。而認定犯罪事實所憑之證據，雖不以直接證據為限，

間接證據亦包括在內，然無論直接或間接證據，其為訴訟上

之證明，須於通常一般之人均不致有所懷疑，而得確信其為

真實之程度者，始得據之為有罪之認定，倘其證明尚未達到

此一程度，而有合理之懷疑存在，致使無從為有罪之確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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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即應為無罪之判決（最高法院30年度上字第816號、76

年度臺上字第4986號判例意旨參照）。再按檢察官就被告犯

罪事實，應負舉證責任，並指出證明之方法，刑事訴訟法第

161條第1項定有明文。故檢察官對於起訴之犯罪事實，應負

提出證據及說服之實質舉證責任。倘其所提出之證據，不足

為被告有罪之積極證明，或其指出證明之方法，無從說服法

院以形成被告有罪之心證，基於無罪推定之原則，自應為被

告無罪判決之諭知（最高法院92年度臺上字第128號判例意

旨參照）。又按，刑事被告並無自證己罪之義務，其在訴訟

上所為之辯解，只須達於對起訴事證提出合理質疑之程度為

已足，檢察官如對被告所舉反證仍有爭執，即應依刑事訴訟

法第161條規定積極舉證釋疑。被告等既堅決否認犯罪，檢

察官所舉證據復不足以使法院產生有罪之心證，原判決因認

被告等犯罪不能證明，於法尚無不合（最高法院97年度台上

字第3099號判決意旨參照）。

三、本件公訴人認被告林毅智涉犯刑法第284條之過失傷害犯

行，無非係以告訴人陳冠豪之指述、證人張景添、張糧翰之

證述、道路交通事故現場圖、道路交通事故調查報告表(

一)(二)、現場照片及臺南市安南醫院診斷證明書為據。惟

訊問被告林毅智堅決否認有過失傷害之犯行，辯稱：我不是

迴轉去撞到告訴人，我是在車上滑手機，我的車沒有動，我

是聽到他撞到橋墩才下車。我的車子沒有受損，我的引擎

蓋、葉子板沒有受損，如果我有撞到告訴人，一定多多少少

會有撞擊點，車子的損傷是之前的舊傷等語。經查：　　

　㈠告訴人陳冠豪因車禍受傷乙節，固有臺南市政府警察局第三

分局道路交通事故現場圖1份（見警一卷第19頁〈同警二卷

第19頁、同偵一卷第27頁〉）、臺南市政府警察局第三分局

道路交通事故調查報告表( 一)(二)各1份（見警一卷第21-2

3頁〈同警二卷第23-25頁〉）、現場照片24張（見警一卷第

29-51頁〈同警二卷第27-49頁〉）及臺南市安南醫院診斷證

明書1份（警二卷P15同偵一卷P24）可證，自堪信屬真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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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㈡惟告訴人受傷是否係因被告迴車所造成，則為被告堅決否

認。而告訴人雖指稱「於111年01月01日12時45分許，在臺

南市安南區鹿耳門溪北側防汛道路水閘門鹿右-1前，當時我

駕駛重機車OOO-OOO由安清路左轉防汛道路（東向西）行敌

到臺南市安南區鹿耳門溪北側防汛道路水閘門鹿右-1前遭一

白色自小客車迴轉（未打方向燈)撞到我機車左側與我左

腿，後又踩油門推撞我機車後方，導致我與機車摔倒滑行撞

到路旁石墩，當時我有看到一人從白車下車過來問我人有沒

有怎樣，整起交通事故的過程大概是這樣。」等語（見警二

卷第11-12頁〈同偵一卷第22-23頁〉）。依車損照片所示

（見警一卷第41-43頁），告訴人機車左側有明顯擦痕，從

車頭到車尾都有，因非某一點有撞擊痕跡，而是遍佈左側車

身，可見非撞擊造成，極可能是機車倒地後摩擦造成之擦

痕！然依常情及慣性原則，被告車輛從左側撞擊的話，告訴

人機車應是向右方傾倒，應是右側產生擦地痕才是，告訴人

機車卻是左側倒地造成摩擦痕，顯與物理之慣性原則不相符

合。又如依告訴人所述，其機車左側及左腿遭撞擊，並造成

左側遠端股骨骨折，那撞擊力道顯然不輕，依常情被告之自

小客車右前方撞擊處應會有新的撞擊痕跡。但從車損照片

（見警卷一第37頁、第47頁）卻看不出有較新的撞擊痕跡。

同時，被告之自小客車右前車頭處固有破損痕跡，惟此痕跡

乃於本件車禍發生前即已存在，有臺南市政府警察局第三分

局111年2月14日南市警三偵字第1110087155號函暨OOO-OOOO

號自小客車車牌辨識影像截圖1份（見偵一卷第34頁、36

頁）可稽，足證被告所辯該破損痕跡乃舊有痕跡乙節，可堪

採信，因此，尚乏證據足認告訴人機車之擦痕及左腿骨折係

被告所造成。

　㈢又證人張糧翰雖證稱「(問：當時車禍經過為何？)那邊有斜

坡，我是聽到有撞擊聲我才轉頭看，當時我是面對溪釣魚，

我是往左後方看。(問：你在警詢稱你當時有聽到車輛駕駛

的聲音，看到一台小客車要迴轉？)我是聽到聲音後，我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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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去就看到小客車有要移動的意思。(問：你的意思是發生

車禍後，你才轉頭觀看，發現肇事小客車有要移動的意思，

在那之前你並沒有注意到該小客車的行駛狀況？)是。」

（見偵三卷第55頁）；證人張景添亦具結證稱「(問：當時

車禍經過？)當時我與我兒子在那邊釣魚，我們沒有看到車

禍撞擊，我們是聽到聲音，我們就轉頭過去看，並且叫救護

車。(問：在發生車禍前，你有無見到該小客車有無移動或

迴轉的狀況?)林毅智比我們早到場，我的車有經過他的車，

他的車是停在水門那邊，我們經過是在他的後面釣魚，我們

就聽到後面有人哀嚎的聲音，我們往後看就看到傷患倒在那

邊。我們往後看時林毅智的停車方向已經與我們剛到時看到

的方向不一樣了。當時我有跟林毅智談到話，我印象是林毅

智應該是要迴轉回去，因為前面已經沒有路了，所以汽車、

機車是呈現垂直狀態的。」（見偵三卷第57頁）等語。據上

開證人證述可知二位證人均未目擊車禍發生狀況，乃車禍發

生後始轉頭看到車禍之結果，故其二人之證言自不足補強告

訴人之指訴。而二位證人轉頭後看到被告車輛之情況卻顯然

有異，證人張糧翰稱「看到小客車有要移動的意思」，則被

告之自小客車此時縱有要移動亦顯然移動不多，且是車禍發

生前即開始移動，或車禍後才要移動離開，證人張糧翰並不

清楚。證人張景添則稱「汽車、機車是呈現垂直狀態的」，

即被告之自小客車乃橫向停於道路上，告訴人的機車則在道

路右側石墩處。二位證人所見車禍後情況有如此差異，自難

遽予採信。另依檢察官函詢臺南市政府消防局車禍當日到達

現場時，出勤人員所見被告車輛停放位置，該局函復稱「㈠

當時有兩輛車（其中一台阻礙91車至傷者旁，另一台為白

色），當時白色車輛停於路邊。㈡當時兩輛車有無發動已無

印象。㈢救護車駕駛請另一台（非白色）移車，而白色車輛

跟著移動。」等語，此有臺南市政府消防局111年3月14日南

市消護字第1110005584號函1份（見偵一卷第43頁）可參。

足見救護車到場時，被告及證人所駕車輛都仍維持原先、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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停放該處防汛道路水閘門告示牌(鹿右-1)處，係救護車到達

後始分別駛離原停放位置，同時被告之車輛非橫停於道路

上，否則被告之車輛即會先阻礙救護車通過，而非是證人之

車輛阻礙了救護車迴轉。據此可知被告辯稱其自小客車一直

未移動等語應堪信屬真實，而證人所證則與事實不合，難予

採信。　　

四、綜上所述，檢察官就被告涉犯過失傷害罪乙節，所提出之證

據尚不足證明被告有此犯行，且除告訴人單一指訴外，尚缺

乏其他積極、直接之證據以證明被告確有上開過失傷害之犯

行，因此，參酌前開最高法院判決意旨，本院依公訴人所舉

之證據就被告涉犯上述罪名乙事，尚無法形成被告確有此過

失傷害犯行之確信，參諸前開說明，被告之犯行無法證明，

自應為無罪之諭知。

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301條，判決如主文。

本案經檢察官楊尉汶提起公訴，檢察官董詠勝到庭執行職務。

中　　華　　民　　國　　112 　年　　5 　　月　　30　　日

　　　　　　　　　刑事第二庭    法　官　彭喜有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本判決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並

應敘述具體理由。其未敘述上訴理由者，應於上訴期間屆滿後20

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狀（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

切勿逕送上級法院」。 

  　　　　　　　　　　　　　　　書記官　歐慧琪

中　　華　　民　　國　　112 　年　　5 　　月　　30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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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ackground-color: #DDDDDD;
}

/*overWrite user agent styleSheet*/
table {
    white-space: inherit;
    line-height: inherit;
    font-weight: inherit;
    font-size: inherit;
    font-style: inherit;
}

@media print {
    .page-break {
        page-break-after: always;
    }
}

/* 為了讓padding可以讓裡面長 */
* { 
  -webkit-box-sizing: border-box; /* Safari/Chrome, other WebKit */
  -moz-box-sizing: border-box;    /* Firefox, other Gecko */
  box-sizing: border-box;         /* Opera/IE 8+ */
 }

/*selection color*/
::selection{
  background: #009FCC;
}

.barcode {
	font-family: "Free 3 of 9";
}

div {
  -ms-text-justify: inter-ideograph;
}

.justify-para {
  text-align:justify;
  text-align-last:justify
 }
 
.lightbar {
	background : yellow ;
}

#loadingSpinner {
  margin: 100px auto 0;
  width: 70px;
  text-align: center;
}

#loadingSpinner > div {
  width: 18px;
  height: 18px;
  background-color: #333;
  margin-left : 10px;
  border-radius: 100%;
  display: inline-block;
  -webkit-animation: sk-bouncedelay 2.4s infinite ease-in-out both;
  animation: sk-bouncedelay 2.4s infinite ease-in-out both;
}

#loadingSpinner .bounce1 {
  -webkit-animation-delay: -1.2s;
  animation-delay: -1.2s;
}

#loadingSpinner .bounce2 {
  -webkit-animation-delay: -0.6s;
  animation-delay: -0.6s;
}

@-webkit-keyframes sk-bouncedelay {
  0%, 80%, 100% { -webkit-transform: scale(0) }
  40% { -webkit-transform: scale(1.0) }
}

@keyframes sk-bouncedelay {
  0%, 80%, 100% { 
    -webkit-transform: scale(0);
    transform: scale(0);
  } 40% { 
    -webkit-transform: scale(1.0);
    transform: scale(1.0);
  }
}


臺灣臺南地方法院刑事判決
111年度交易字第1365號
公  訴  人  臺灣臺南地方檢察署檢察官
被      告  林毅智






上列被告因過失傷害案件，經檢察官提起公訴（111年度偵續字第116號），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林毅智無罪。
    理  由
一、公訴意旨略以：被告林毅智於民國111年1月1日中午11時45分許，在臺南市安南區鹿耳門溪北側防汛道路水閘門告示牌(鹿右-1)處，駕駛車號000-0000號自小客車準備迴轉離開時，本應注意車輛迴車前，應暫停並顯示燈光或手勢，看清無來往車輛，始得迴轉，且依當時情形，並無不能注意之情事，竟疏於注意即貿然迴轉，旋即與適沿上開防汛道路由東向西方向直行由陳冠豪所騎乘之車號000-000號普通重型機車發生碰撞而肇事，並致陳冠豪受有左側遠端股骨骨折之傷害等語。
二、按犯罪事實應依證據認定之，無證據不得認定犯罪事實。不能證明被告犯罪者，應諭知無罪之判決。刑事訴訟法第154條第2項、第301條第1項分別定有明文。次按認定不利於被告之事實，須依積極證據，茍積極證據不足為不利於被告事實之認定時，即應為有利於被告之認定，更不必有何有利之證據。而認定犯罪事實所憑之證據，雖不以直接證據為限，間接證據亦包括在內，然無論直接或間接證據，其為訴訟上之證明，須於通常一般之人均不致有所懷疑，而得確信其為真實之程度者，始得據之為有罪之認定，倘其證明尚未達到此一程度，而有合理之懷疑存在，致使無從為有罪之確信時，即應為無罪之判決（最高法院30年度上字第816號、76年度臺上字第4986號判例意旨參照）。再按檢察官就被告犯罪事實，應負舉證責任，並指出證明之方法，刑事訴訟法第161條第1項定有明文。故檢察官對於起訴之犯罪事實，應負提出證據及說服之實質舉證責任。倘其所提出之證據，不足為被告有罪之積極證明，或其指出證明之方法，無從說服法院以形成被告有罪之心證，基於無罪推定之原則，自應為被告無罪判決之諭知（最高法院92年度臺上字第128號判例意旨參照）。又按，刑事被告並無自證己罪之義務，其在訴訟上所為之辯解，只須達於對起訴事證提出合理質疑之程度為已足，檢察官如對被告所舉反證仍有爭執，即應依刑事訴訟法第161條規定積極舉證釋疑。被告等既堅決否認犯罪，檢察官所舉證據復不足以使法院產生有罪之心證，原判決因認被告等犯罪不能證明，於法尚無不合（最高法院97年度台上字第3099號判決意旨參照）。
三、本件公訴人認被告林毅智涉犯刑法第284條之過失傷害犯行，無非係以告訴人陳冠豪之指述、證人張景添、張糧翰之證述、道路交通事故現場圖、道路交通事故調查報告表( 一)(二)、現場照片及臺南市安南醫院診斷證明書為據。惟訊問被告林毅智堅決否認有過失傷害之犯行，辯稱：我不是迴轉去撞到告訴人，我是在車上滑手機，我的車沒有動，我是聽到他撞到橋墩才下車。我的車子沒有受損，我的引擎蓋、葉子板沒有受損，如果我有撞到告訴人，一定多多少少會有撞擊點，車子的損傷是之前的舊傷等語。經查：　　
　㈠告訴人陳冠豪因車禍受傷乙節，固有臺南市政府警察局第三分局道路交通事故現場圖1份（見警一卷第19頁〈同警二卷第19頁、同偵一卷第27頁〉）、臺南市政府警察局第三分局道路交通事故調查報告表( 一)(二)各1份（見警一卷第21-23頁〈同警二卷第23-25頁〉）、現場照片24張（見警一卷第29-51頁〈同警二卷第27-49頁〉）及臺南市安南醫院診斷證明書1份（警二卷P15同偵一卷P24）可證，自堪信屬真實。
　㈡惟告訴人受傷是否係因被告迴車所造成，則為被告堅決否認。而告訴人雖指稱「於111年01月01日12時45分許，在臺南市安南區鹿耳門溪北側防汛道路水閘門鹿右-1前，當時我駕駛重機車OOO-OOO由安清路左轉防汛道路（東向西）行敌到臺南市安南區鹿耳門溪北側防汛道路水閘門鹿右-1前遭一白色自小客車迴轉（未打方向燈)撞到我機車左側與我左腿，後又踩油門推撞我機車後方，導致我與機車摔倒滑行撞到路旁石墩，當時我有看到一人從白車下車過來問我人有沒有怎樣，整起交通事故的過程大概是這樣。」等語（見警二卷第11-12頁〈同偵一卷第22-23頁〉）。依車損照片所示（見警一卷第41-43頁），告訴人機車左側有明顯擦痕，從車頭到車尾都有，因非某一點有撞擊痕跡，而是遍佈左側車身，可見非撞擊造成，極可能是機車倒地後摩擦造成之擦痕！然依常情及慣性原則，被告車輛從左側撞擊的話，告訴人機車應是向右方傾倒，應是右側產生擦地痕才是，告訴人機車卻是左側倒地造成摩擦痕，顯與物理之慣性原則不相符合。又如依告訴人所述，其機車左側及左腿遭撞擊，並造成左側遠端股骨骨折，那撞擊力道顯然不輕，依常情被告之自小客車右前方撞擊處應會有新的撞擊痕跡。但從車損照片（見警卷一第37頁、第47頁）卻看不出有較新的撞擊痕跡。同時，被告之自小客車右前車頭處固有破損痕跡，惟此痕跡乃於本件車禍發生前即已存在，有臺南市政府警察局第三分局111年2月14日南市警三偵字第1110087155號函暨OOO-OOOO號自小客車車牌辨識影像截圖1份（見偵一卷第34頁、36頁）可稽，足證被告所辯該破損痕跡乃舊有痕跡乙節，可堪採信，因此，尚乏證據足認告訴人機車之擦痕及左腿骨折係被告所造成。
　㈢又證人張糧翰雖證稱「(問：當時車禍經過為何？)那邊有斜坡，我是聽到有撞擊聲我才轉頭看，當時我是面對溪釣魚，我是往左後方看。(問：你在警詢稱你當時有聽到車輛駕駛的聲音，看到一台小客車要迴轉？)我是聽到聲音後，我走上去就看到小客車有要移動的意思。(問：你的意思是發生車禍後，你才轉頭觀看，發現肇事小客車有要移動的意思，在那之前你並沒有注意到該小客車的行駛狀況？)是。」（見偵三卷第55頁）；證人張景添亦具結證稱「(問：當時車禍經過？)當時我與我兒子在那邊釣魚，我們沒有看到車禍撞擊，我們是聽到聲音，我們就轉頭過去看，並且叫救護車。(問：在發生車禍前，你有無見到該小客車有無移動或迴轉的狀況?)林毅智比我們早到場，我的車有經過他的車，他的車是停在水門那邊，我們經過是在他的後面釣魚，我們就聽到後面有人哀嚎的聲音，我們往後看就看到傷患倒在那邊。我們往後看時林毅智的停車方向已經與我們剛到時看到的方向不一樣了。當時我有跟林毅智談到話，我印象是林毅智應該是要迴轉回去，因為前面已經沒有路了，所以汽車、機車是呈現垂直狀態的。」（見偵三卷第57頁）等語。據上開證人證述可知二位證人均未目擊車禍發生狀況，乃車禍發生後始轉頭看到車禍之結果，故其二人之證言自不足補強告訴人之指訴。而二位證人轉頭後看到被告車輛之情況卻顯然有異，證人張糧翰稱「看到小客車有要移動的意思」，則被告之自小客車此時縱有要移動亦顯然移動不多，且是車禍發生前即開始移動，或車禍後才要移動離開，證人張糧翰並不清楚。證人張景添則稱「汽車、機車是呈現垂直狀態的」，即被告之自小客車乃橫向停於道路上，告訴人的機車則在道路右側石墩處。二位證人所見車禍後情況有如此差異，自難遽予採信。另依檢察官函詢臺南市政府消防局車禍當日到達現場時，出勤人員所見被告車輛停放位置，該局函復稱「㈠當時有兩輛車（其中一台阻礙91車至傷者旁，另一台為白色），當時白色車輛停於路邊。㈡當時兩輛車有無發動已無印象。㈢救護車駕駛請另一台（非白色）移車，而白色車輛跟著移動。」等語，此有臺南市政府消防局111年3月14日南市消護字第1110005584號函1份（見偵一卷第43頁）可參。足見救護車到場時，被告及證人所駕車輛都仍維持原先、後停放該處防汛道路水閘門告示牌(鹿右-1)處，係救護車到達後始分別駛離原停放位置，同時被告之車輛非橫停於道路上，否則被告之車輛即會先阻礙救護車通過，而非是證人之車輛阻礙了救護車迴轉。據此可知被告辯稱其自小客車一直未移動等語應堪信屬真實，而證人所證則與事實不合，難予採信。　　
四、綜上所述，檢察官就被告涉犯過失傷害罪乙節，所提出之證據尚不足證明被告有此犯行，且除告訴人單一指訴外，尚缺乏其他積極、直接之證據以證明被告確有上開過失傷害之犯行，因此，參酌前開最高法院判決意旨，本院依公訴人所舉之證據就被告涉犯上述罪名乙事，尚無法形成被告確有此過失傷害犯行之確信，參諸前開說明，被告之犯行無法證明，自應為無罪之諭知。
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301條，判決如主文。
本案經檢察官楊尉汶提起公訴，檢察官董詠勝到庭執行職務。


中　　華　　民　　國　　112 　年　　5 　　月　　30　　日
　　　　　　　　　刑事第二庭    法　官　彭喜有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本判決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並
應敘述具體理由。其未敘述上訴理由者，應於上訴期間屆滿後20
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狀（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
切勿逕送上級法院」。 
  　　　　　　　　　　　　　　　書記官　歐慧琪
中　　華　　民　　國　　112 　年　　5 　　月　　30　　日

臺灣臺南地方法院刑事判決
111年度交易字第1365號
公  訴  人  臺灣臺南地方檢察署檢察官
被      告  林毅智



上列被告因過失傷害案件，經檢察官提起公訴（111年度偵續字
第116號），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林毅智無罪。
    理  由
一、公訴意旨略以：被告林毅智於民國111年1月1日中午11時45
    分許，在臺南市安南區鹿耳門溪北側防汛道路水閘門告示牌
    (鹿右-1)處，駕駛車號000-0000號自小客車準備迴轉離開時
    ，本應注意車輛迴車前，應暫停並顯示燈光或手勢，看清無
    來往車輛，始得迴轉，且依當時情形，並無不能注意之情事
    ，竟疏於注意即貿然迴轉，旋即與適沿上開防汛道路由東向
    西方向直行由陳冠豪所騎乘之車號000-000號普通重型機車
    發生碰撞而肇事，並致陳冠豪受有左側遠端股骨骨折之傷害
    等語。
二、按犯罪事實應依證據認定之，無證據不得認定犯罪事實。不
    能證明被告犯罪者，應諭知無罪之判決。刑事訴訟法第154
    條第2項、第301條第1項分別定有明文。次按認定不利於被
    告之事實，須依積極證據，茍積極證據不足為不利於被告事
    實之認定時，即應為有利於被告之認定，更不必有何有利之
    證據。而認定犯罪事實所憑之證據，雖不以直接證據為限，
    間接證據亦包括在內，然無論直接或間接證據，其為訴訟上
    之證明，須於通常一般之人均不致有所懷疑，而得確信其為
    真實之程度者，始得據之為有罪之認定，倘其證明尚未達到
    此一程度，而有合理之懷疑存在，致使無從為有罪之確信時
    ，即應為無罪之判決（最高法院30年度上字第816號、76年
    度臺上字第4986號判例意旨參照）。再按檢察官就被告犯罪
    事實，應負舉證責任，並指出證明之方法，刑事訴訟法第16
    1條第1項定有明文。故檢察官對於起訴之犯罪事實，應負提
    出證據及說服之實質舉證責任。倘其所提出之證據，不足為
    被告有罪之積極證明，或其指出證明之方法，無從說服法院
    以形成被告有罪之心證，基於無罪推定之原則，自應為被告
    無罪判決之諭知（最高法院92年度臺上字第128號判例意旨
    參照）。又按，刑事被告並無自證己罪之義務，其在訴訟上
    所為之辯解，只須達於對起訴事證提出合理質疑之程度為已
    足，檢察官如對被告所舉反證仍有爭執，即應依刑事訴訟法
    第161條規定積極舉證釋疑。被告等既堅決否認犯罪，檢察
    官所舉證據復不足以使法院產生有罪之心證，原判決因認被
    告等犯罪不能證明，於法尚無不合（最高法院97年度台上字
    第3099號判決意旨參照）。
三、本件公訴人認被告林毅智涉犯刑法第284條之過失傷害犯行
    ，無非係以告訴人陳冠豪之指述、證人張景添、張糧翰之證
    述、道路交通事故現場圖、道路交通事故調查報告表( 一)(
    二)、現場照片及臺南市安南醫院診斷證明書為據。惟訊問
    被告林毅智堅決否認有過失傷害之犯行，辯稱：我不是迴轉
    去撞到告訴人，我是在車上滑手機，我的車沒有動，我是聽
    到他撞到橋墩才下車。我的車子沒有受損，我的引擎蓋、葉
    子板沒有受損，如果我有撞到告訴人，一定多多少少會有撞
    擊點，車子的損傷是之前的舊傷等語。經查：　　
　㈠告訴人陳冠豪因車禍受傷乙節，固有臺南市政府警察局第三
    分局道路交通事故現場圖1份（見警一卷第19頁〈同警二卷第
    19頁、同偵一卷第27頁〉）、臺南市政府警察局第三分局道
    路交通事故調查報告表( 一)(二)各1份（見警一卷第21-23
    頁〈同警二卷第23-25頁〉）、現場照片24張（見警一卷第29-
    51頁〈同警二卷第27-49頁〉）及臺南市安南醫院診斷證明書1
    份（警二卷P15同偵一卷P24）可證，自堪信屬真實。
　㈡惟告訴人受傷是否係因被告迴車所造成，則為被告堅決否認
    。而告訴人雖指稱「於111年01月01日12時45分許，在臺南
    市安南區鹿耳門溪北側防汛道路水閘門鹿右-1前，當時我駕
    駛重機車OOO-OOO由安清路左轉防汛道路（東向西）行敌到
    臺南市安南區鹿耳門溪北側防汛道路水閘門鹿右-1前遭一白
    色自小客車迴轉（未打方向燈)撞到我機車左側與我左腿，
    後又踩油門推撞我機車後方，導致我與機車摔倒滑行撞到路
    旁石墩，當時我有看到一人從白車下車過來問我人有沒有怎
    樣，整起交通事故的過程大概是這樣。」等語（見警二卷第
    11-12頁〈同偵一卷第22-23頁〉）。依車損照片所示（見警一
    卷第41-43頁），告訴人機車左側有明顯擦痕，從車頭到車
    尾都有，因非某一點有撞擊痕跡，而是遍佈左側車身，可見
    非撞擊造成，極可能是機車倒地後摩擦造成之擦痕！然依常
    情及慣性原則，被告車輛從左側撞擊的話，告訴人機車應是
    向右方傾倒，應是右側產生擦地痕才是，告訴人機車卻是左
    側倒地造成摩擦痕，顯與物理之慣性原則不相符合。又如依
    告訴人所述，其機車左側及左腿遭撞擊，並造成左側遠端股
    骨骨折，那撞擊力道顯然不輕，依常情被告之自小客車右前
    方撞擊處應會有新的撞擊痕跡。但從車損照片（見警卷一第
    37頁、第47頁）卻看不出有較新的撞擊痕跡。同時，被告之
    自小客車右前車頭處固有破損痕跡，惟此痕跡乃於本件車禍
    發生前即已存在，有臺南市政府警察局第三分局111年2月14
    日南市警三偵字第1110087155號函暨OOO-OOOO號自小客車車
    牌辨識影像截圖1份（見偵一卷第34頁、36頁）可稽，足證
    被告所辯該破損痕跡乃舊有痕跡乙節，可堪採信，因此，尚
    乏證據足認告訴人機車之擦痕及左腿骨折係被告所造成。
　㈢又證人張糧翰雖證稱「(問：當時車禍經過為何？)那邊有斜
    坡，我是聽到有撞擊聲我才轉頭看，當時我是面對溪釣魚，
    我是往左後方看。(問：你在警詢稱你當時有聽到車輛駕駛
    的聲音，看到一台小客車要迴轉？)我是聽到聲音後，我走
    上去就看到小客車有要移動的意思。(問：你的意思是發生
    車禍後，你才轉頭觀看，發現肇事小客車有要移動的意思，
    在那之前你並沒有注意到該小客車的行駛狀況？)是。」（
    見偵三卷第55頁）；證人張景添亦具結證稱「(問：當時車
    禍經過？)當時我與我兒子在那邊釣魚，我們沒有看到車禍
    撞擊，我們是聽到聲音，我們就轉頭過去看，並且叫救護車
    。(問：在發生車禍前，你有無見到該小客車有無移動或迴
    轉的狀況?)林毅智比我們早到場，我的車有經過他的車，他
    的車是停在水門那邊，我們經過是在他的後面釣魚，我們就
    聽到後面有人哀嚎的聲音，我們往後看就看到傷患倒在那邊
    。我們往後看時林毅智的停車方向已經與我們剛到時看到的
    方向不一樣了。當時我有跟林毅智談到話，我印象是林毅智
    應該是要迴轉回去，因為前面已經沒有路了，所以汽車、機
    車是呈現垂直狀態的。」（見偵三卷第57頁）等語。據上開
    證人證述可知二位證人均未目擊車禍發生狀況，乃車禍發生
    後始轉頭看到車禍之結果，故其二人之證言自不足補強告訴
    人之指訴。而二位證人轉頭後看到被告車輛之情況卻顯然有
    異，證人張糧翰稱「看到小客車有要移動的意思」，則被告
    之自小客車此時縱有要移動亦顯然移動不多，且是車禍發生
    前即開始移動，或車禍後才要移動離開，證人張糧翰並不清
    楚。證人張景添則稱「汽車、機車是呈現垂直狀態的」，即
    被告之自小客車乃橫向停於道路上，告訴人的機車則在道路
    右側石墩處。二位證人所見車禍後情況有如此差異，自難遽
    予採信。另依檢察官函詢臺南市政府消防局車禍當日到達現
    場時，出勤人員所見被告車輛停放位置，該局函復稱「㈠當
    時有兩輛車（其中一台阻礙91車至傷者旁，另一台為白色）
    ，當時白色車輛停於路邊。㈡當時兩輛車有無發動已無印象
    。㈢救護車駕駛請另一台（非白色）移車，而白色車輛跟著
    移動。」等語，此有臺南市政府消防局111年3月14日南市消
    護字第1110005584號函1份（見偵一卷第43頁）可參。足見
    救護車到場時，被告及證人所駕車輛都仍維持原先、後停放
    該處防汛道路水閘門告示牌(鹿右-1)處，係救護車到達後始
    分別駛離原停放位置，同時被告之車輛非橫停於道路上，否
    則被告之車輛即會先阻礙救護車通過，而非是證人之車輛阻
    礙了救護車迴轉。據此可知被告辯稱其自小客車一直未移動
    等語應堪信屬真實，而證人所證則與事實不合，難予採信。
    　　
四、綜上所述，檢察官就被告涉犯過失傷害罪乙節，所提出之證
    據尚不足證明被告有此犯行，且除告訴人單一指訴外，尚缺
    乏其他積極、直接之證據以證明被告確有上開過失傷害之犯
    行，因此，參酌前開最高法院判決意旨，本院依公訴人所舉
    之證據就被告涉犯上述罪名乙事，尚無法形成被告確有此過
    失傷害犯行之確信，參諸前開說明，被告之犯行無法證明，
    自應為無罪之諭知。
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301條，判決如主文。
本案經檢察官楊尉汶提起公訴，檢察官董詠勝到庭執行職務。

中　　華　　民　　國　　112 　年　　5 　　月　　30　　日
　　　　　　　　　刑事第二庭    法　官　彭喜有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本判決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並
應敘述具體理由。其未敘述上訴理由者，應於上訴期間屆滿後20
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狀（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
切勿逕送上級法院」。 
  　　　　　　　　　　　　　　　書記官　歐慧琪
中　　華　　民　　國　　112 　年　　5 　　月　　30　　日



臺灣臺南地方法院刑事判決
111年度交易字第1365號
公  訴  人  臺灣臺南地方檢察署檢察官
被      告  林毅智



上列被告因過失傷害案件，經檢察官提起公訴（111年度偵續字第116號），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林毅智無罪。
    理  由
一、公訴意旨略以：被告林毅智於民國111年1月1日中午11時45分許，在臺南市安南區鹿耳門溪北側防汛道路水閘門告示牌(鹿右-1)處，駕駛車號000-0000號自小客車準備迴轉離開時，本應注意車輛迴車前，應暫停並顯示燈光或手勢，看清無來往車輛，始得迴轉，且依當時情形，並無不能注意之情事，竟疏於注意即貿然迴轉，旋即與適沿上開防汛道路由東向西方向直行由陳冠豪所騎乘之車號000-000號普通重型機車發生碰撞而肇事，並致陳冠豪受有左側遠端股骨骨折之傷害等語。
二、按犯罪事實應依證據認定之，無證據不得認定犯罪事實。不能證明被告犯罪者，應諭知無罪之判決。刑事訴訟法第154條第2項、第301條第1項分別定有明文。次按認定不利於被告之事實，須依積極證據，茍積極證據不足為不利於被告事實之認定時，即應為有利於被告之認定，更不必有何有利之證據。而認定犯罪事實所憑之證據，雖不以直接證據為限，間接證據亦包括在內，然無論直接或間接證據，其為訴訟上之證明，須於通常一般之人均不致有所懷疑，而得確信其為真實之程度者，始得據之為有罪之認定，倘其證明尚未達到此一程度，而有合理之懷疑存在，致使無從為有罪之確信時，即應為無罪之判決（最高法院30年度上字第816號、76年度臺上字第4986號判例意旨參照）。再按檢察官就被告犯罪事實，應負舉證責任，並指出證明之方法，刑事訴訟法第161條第1項定有明文。故檢察官對於起訴之犯罪事實，應負提出證據及說服之實質舉證責任。倘其所提出之證據，不足為被告有罪之積極證明，或其指出證明之方法，無從說服法院以形成被告有罪之心證，基於無罪推定之原則，自應為被告無罪判決之諭知（最高法院92年度臺上字第128號判例意旨參照）。又按，刑事被告並無自證己罪之義務，其在訴訟上所為之辯解，只須達於對起訴事證提出合理質疑之程度為已足，檢察官如對被告所舉反證仍有爭執，即應依刑事訴訟法第161條規定積極舉證釋疑。被告等既堅決否認犯罪，檢察官所舉證據復不足以使法院產生有罪之心證，原判決因認被告等犯罪不能證明，於法尚無不合（最高法院97年度台上字第3099號判決意旨參照）。
三、本件公訴人認被告林毅智涉犯刑法第284條之過失傷害犯行，無非係以告訴人陳冠豪之指述、證人張景添、張糧翰之證述、道路交通事故現場圖、道路交通事故調查報告表( 一)(二)、現場照片及臺南市安南醫院診斷證明書為據。惟訊問被告林毅智堅決否認有過失傷害之犯行，辯稱：我不是迴轉去撞到告訴人，我是在車上滑手機，我的車沒有動，我是聽到他撞到橋墩才下車。我的車子沒有受損，我的引擎蓋、葉子板沒有受損，如果我有撞到告訴人，一定多多少少會有撞擊點，車子的損傷是之前的舊傷等語。經查：　　
　㈠告訴人陳冠豪因車禍受傷乙節，固有臺南市政府警察局第三分局道路交通事故現場圖1份（見警一卷第19頁〈同警二卷第19頁、同偵一卷第27頁〉）、臺南市政府警察局第三分局道路交通事故調查報告表( 一)(二)各1份（見警一卷第21-23頁〈同警二卷第23-25頁〉）、現場照片24張（見警一卷第29-51頁〈同警二卷第27-49頁〉）及臺南市安南醫院診斷證明書1份（警二卷P15同偵一卷P24）可證，自堪信屬真實。
　㈡惟告訴人受傷是否係因被告迴車所造成，則為被告堅決否認。而告訴人雖指稱「於111年01月01日12時45分許，在臺南市安南區鹿耳門溪北側防汛道路水閘門鹿右-1前，當時我駕駛重機車OOO-OOO由安清路左轉防汛道路（東向西）行敌到臺南市安南區鹿耳門溪北側防汛道路水閘門鹿右-1前遭一白色自小客車迴轉（未打方向燈)撞到我機車左側與我左腿，後又踩油門推撞我機車後方，導致我與機車摔倒滑行撞到路旁石墩，當時我有看到一人從白車下車過來問我人有沒有怎樣，整起交通事故的過程大概是這樣。」等語（見警二卷第11-12頁〈同偵一卷第22-23頁〉）。依車損照片所示（見警一卷第41-43頁），告訴人機車左側有明顯擦痕，從車頭到車尾都有，因非某一點有撞擊痕跡，而是遍佈左側車身，可見非撞擊造成，極可能是機車倒地後摩擦造成之擦痕！然依常情及慣性原則，被告車輛從左側撞擊的話，告訴人機車應是向右方傾倒，應是右側產生擦地痕才是，告訴人機車卻是左側倒地造成摩擦痕，顯與物理之慣性原則不相符合。又如依告訴人所述，其機車左側及左腿遭撞擊，並造成左側遠端股骨骨折，那撞擊力道顯然不輕，依常情被告之自小客車右前方撞擊處應會有新的撞擊痕跡。但從車損照片（見警卷一第37頁、第47頁）卻看不出有較新的撞擊痕跡。同時，被告之自小客車右前車頭處固有破損痕跡，惟此痕跡乃於本件車禍發生前即已存在，有臺南市政府警察局第三分局111年2月14日南市警三偵字第1110087155號函暨OOO-OOOO號自小客車車牌辨識影像截圖1份（見偵一卷第34頁、36頁）可稽，足證被告所辯該破損痕跡乃舊有痕跡乙節，可堪採信，因此，尚乏證據足認告訴人機車之擦痕及左腿骨折係被告所造成。
　㈢又證人張糧翰雖證稱「(問：當時車禍經過為何？)那邊有斜坡，我是聽到有撞擊聲我才轉頭看，當時我是面對溪釣魚，我是往左後方看。(問：你在警詢稱你當時有聽到車輛駕駛的聲音，看到一台小客車要迴轉？)我是聽到聲音後，我走上去就看到小客車有要移動的意思。(問：你的意思是發生車禍後，你才轉頭觀看，發現肇事小客車有要移動的意思，在那之前你並沒有注意到該小客車的行駛狀況？)是。」（見偵三卷第55頁）；證人張景添亦具結證稱「(問：當時車禍經過？)當時我與我兒子在那邊釣魚，我們沒有看到車禍撞擊，我們是聽到聲音，我們就轉頭過去看，並且叫救護車。(問：在發生車禍前，你有無見到該小客車有無移動或迴轉的狀況?)林毅智比我們早到場，我的車有經過他的車，他的車是停在水門那邊，我們經過是在他的後面釣魚，我們就聽到後面有人哀嚎的聲音，我們往後看就看到傷患倒在那邊。我們往後看時林毅智的停車方向已經與我們剛到時看到的方向不一樣了。當時我有跟林毅智談到話，我印象是林毅智應該是要迴轉回去，因為前面已經沒有路了，所以汽車、機車是呈現垂直狀態的。」（見偵三卷第57頁）等語。據上開證人證述可知二位證人均未目擊車禍發生狀況，乃車禍發生後始轉頭看到車禍之結果，故其二人之證言自不足補強告訴人之指訴。而二位證人轉頭後看到被告車輛之情況卻顯然有異，證人張糧翰稱「看到小客車有要移動的意思」，則被告之自小客車此時縱有要移動亦顯然移動不多，且是車禍發生前即開始移動，或車禍後才要移動離開，證人張糧翰並不清楚。證人張景添則稱「汽車、機車是呈現垂直狀態的」，即被告之自小客車乃橫向停於道路上，告訴人的機車則在道路右側石墩處。二位證人所見車禍後情況有如此差異，自難遽予採信。另依檢察官函詢臺南市政府消防局車禍當日到達現場時，出勤人員所見被告車輛停放位置，該局函復稱「㈠當時有兩輛車（其中一台阻礙91車至傷者旁，另一台為白色），當時白色車輛停於路邊。㈡當時兩輛車有無發動已無印象。㈢救護車駕駛請另一台（非白色）移車，而白色車輛跟著移動。」等語，此有臺南市政府消防局111年3月14日南市消護字第1110005584號函1份（見偵一卷第43頁）可參。足見救護車到場時，被告及證人所駕車輛都仍維持原先、後停放該處防汛道路水閘門告示牌(鹿右-1)處，係救護車到達後始分別駛離原停放位置，同時被告之車輛非橫停於道路上，否則被告之車輛即會先阻礙救護車通過，而非是證人之車輛阻礙了救護車迴轉。據此可知被告辯稱其自小客車一直未移動等語應堪信屬真實，而證人所證則與事實不合，難予採信。　　
四、綜上所述，檢察官就被告涉犯過失傷害罪乙節，所提出之證據尚不足證明被告有此犯行，且除告訴人單一指訴外，尚缺乏其他積極、直接之證據以證明被告確有上開過失傷害之犯行，因此，參酌前開最高法院判決意旨，本院依公訴人所舉之證據就被告涉犯上述罪名乙事，尚無法形成被告確有此過失傷害犯行之確信，參諸前開說明，被告之犯行無法證明，自應為無罪之諭知。
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301條，判決如主文。
本案經檢察官楊尉汶提起公訴，檢察官董詠勝到庭執行職務。

中　　華　　民　　國　　112 　年　　5 　　月　　30　　日
　　　　　　　　　刑事第二庭    法　官　彭喜有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本判決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並
應敘述具體理由。其未敘述上訴理由者，應於上訴期間屆滿後20
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狀（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
切勿逕送上級法院」。 
  　　　　　　　　　　　　　　　書記官　歐慧琪
中　　華　　民　　國　　112 　年　　5 　　月　　30　　日


